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生命科学系青年志愿者活动开展及服务认证管理实施细则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营造生命科学系青年志愿者活动的良好氛围，弘扬志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肯定志愿者的服务劳动成果，为各级各类评奖评优等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同时使全系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组织、开展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结合我系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具体开展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青年志愿者活动是指由青年志愿者通过自主组织或自愿参与的方式，本着体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各类公益性事业提供无偿志愿服务。

第三条 生科系青年志愿者协会是在校团委和系团总支领导下，组织开展各项青年志愿者活动，为广大师生及社会提供无偿服务的学生组织。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对象为所有青年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
第二章 青年志愿者活动内容
第五条 生命科学系青年志愿者活动秉承志愿者服务精神和原则，将志愿者服务类型分为以下八个大类。
1、关怀弱势群体；
2、扶贫助困；
3、公益宣传；
4、校园秩序；
5、环境保护；
6、社区街道服务；
7、专业服务；
8、交通安全
9.系科形象宣传活动
第六条  不属于上述八类志愿活动范畴的其他特殊志愿者活动，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情况下，方可被认证为志愿者活动：
1、活动开展需弘扬志愿精神，遵循公益性和自愿性的基本原则；

  2、活动性质符合青年志愿者活动定义及相关要求；

 3、活动后须得到服务对象的反馈意见；

4、活动前须先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申报登记（具体程序见本细则中活动申报认证流程相关规定），批准后方可以志愿者活动名义招募。同时活动内容及申报服务时间需严格按照《生科系青年志愿者活动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
第三章 青年志愿者活动申请及时间认证
第七条 为系统管理我系青年志愿者活动，进一步做好青年志愿者活动服务信息反馈工作，规范志愿者服务时间认证体系，杜绝少数弄虚作假行为，特针对志愿者活动申报及时间认证流程制定以下细则。各级各类青年志愿者活动需依照本规定要求进行活动申请及时间认证。
第八条 各级各类志愿活动申报及时间认证流程：

（一）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前，其活动负责人应先从生科系网站上下载《生科系青年志愿者服务申请及信息反馈表》（见附件一，以下简称《申请反馈表》），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在活动开展前的三个工作日内，将表格上交至本系青年志愿者协会。经由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盖章批准活动申请后，该活动方可进行。未经批准的活动不能进行志愿者服务时间认证。
（二） 完成志愿服务活动后，活动负责人在已批准的《申请反馈表》中填写相关信息，同时请被服务方在《申请反馈表》中填写意见并盖章予以确认，填写完整后，活动负责人应及时将该表上交至本系青年志愿者协会。

（三）系青年志愿者协会需根据《申请反馈表》中相关信息进行认真核对，核实无误后在“系青年志愿者协会意见”一栏里盖章以完成认证。
（四）青志负责人以审核通过的《申请反馈表》作为志愿者服务时间认证的凭证。
（五） 对于不能提前三个工作日进行审批的紧急活动，活动负责人必须在活动之前通过适当方式向系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进行审报，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活动负责人在活动结束后的一个工作日内，补填《申请反馈表》并直接交至系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活动审批及完成时间认证。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对该活动的审批具有否决权。
（六） 系青年志愿者协会有权对所有活动的审批和时间认证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
（七）若出现未按照规定开展活动，参与未经审批的活动而添加志愿者服务时间或虚报、谎报志愿者服务时间等违反规定的情况，系青年志愿者协会有权取消其当次志愿者时间认证。其负责人在半年内不得组织负责任何与青年志愿者相关的活动，同时一年内不得参与星级志愿者的评比。若活动由于天气等其他因素取消，需要提前系青协工作人员，并简要解释原因
第九条  服务工时认定条件
    （一） 每位志愿者每天的志愿服务总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对于一天服务总时间在六至八小时的志愿活动，需在《申请反馈表》备注中详细列举各时间段所提供的服务或开展的活动内容；对于一天服务总时间超过八小时的志愿活动，需向系青年志愿者协会上报申请并由其决定是否给予认证。 
       （二）、献血志愿者按5 小时/200ml计算工时（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献血证，每献血200ml按照5个志愿服务工时计算）。
       （三）、若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具有长期性，须按次申报。

       （四） 工时计算法
    计算公式T = C × β，其中：T为服务工时，C为原始志愿服务时间，β为服务级别系数。
	服务级别
	国家级
	省（市）级
	校（院）级

	   β
	1.5
	1.2
	1.0


    注：志愿服务工时、 服务级别具体由系团总支分别根据志愿服务的内容、活动主办单位的级别进行认定。
（五）为防止篡改认证时间行为，《申请反馈表》的“服务时间”一栏一律严格使用大写的汉字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登记，否则不予认证。
第十条 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对于志愿者活动的申报及时间认证程序和审查工作应严格按照本细则规定实施，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如遇本细则规定外特殊情况，由生科系团总支研讨商议，民主决定实施办法。
第4章 星级认证和表彰

第十一条  志愿者星级认定是对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水平的认可和肯定，由系青年志愿者协会根据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认定其为一至五星志愿者。

第十二条  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30小时的，认定为“一星志愿者”；

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60小时，认定为“二星志愿者”；

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认定为“三星志愿者”；

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200小时，认定为“四星志愿者”；

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300小时，认定为“五星志愿者”；

第十三条  系团总支每学年依据志愿者的服务业绩，参考服务时间，组织开展评选表彰活动，授予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第十四条  志愿者服务工时数是党内（团内）评优、入党积极分子推荐、党员发展及转正等所有评优的基本条件之一和重要参考依据（自2015年4月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一条 全院全日制本科学生均有权对各级各类志愿者活动进行监督。对于违反本细则的一切活动及行为，任何人均有权向系青年志愿者协会进行检举揭发。一经查处，严肃处理。

第二条 生科系团总支青年志愿者协会对本办法保留最终解释权及修改权。

生命科学系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生命科学系青年志愿者服务申请及信息反馈表
活动组织单位＿＿＿＿＿＿                              ＿＿＿＿年＿＿月＿＿日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及
预计参与人数
	

	服务类型
	[ ] 关怀弱势群体 [ ] 扶贫助困 [ ] 公益宣传 [ ] 校园秩序 
[ ] 校园环保 [ ] 社区街道服务[ ] 专业服务 [ ] 交通安全 
[ ] 系科宣传  [ ]其他（需经青协批准）

	服务对象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具体活动内容
	（可附页）

	审批意见
	盖章：                                     日期：

	实际参与人数及具体名单
	（可附表）
	服务时间/小时（数字采用大写，见备注）
	

	被服务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日期：

	（系）青协意见
	
盖章：                                        日期：

	备注
	


1、本表由负责人认真、如实填写。此表将作为志愿者小时数认证以及星级志愿者评定的原始依据。
2、若未按相关规定进行活动审批的，将视为非志愿性质服务活动且不予认证青志小时数。
3、请于活动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认证工作，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志愿者小时数认证资格。
4、服务时间一律严格使用大写的汉字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进行登记 ，否则不予认证。
生科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制
